
������4 月 13 日，在武汉长江新城康
复驿站，康复隔离人员走出隔离区。

当日， 随着最后 7 名康复隔离
人员结束为期 14 天的隔离观察，武
汉长江新城康复驿站宣布关闭。 长
江新城康复驿站自 3 月 3 日启用以
来， 先后共接收 1419 名康复人员
在此隔离观察。

新华社发

������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从国务院联
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，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
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

验许可，相关临床试验同步启动。 这是首批获得临床
研究批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。

这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集团中国生

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、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
公司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而成。

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。疫情发生以来，国务院

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立疫苗研发专班，按
照灭活疫苗、重组蛋白疫苗、腺病毒载体疫苗、减毒流
感病毒载体活疫苗、核酸疫苗 5 条技术路线共布局 12
项研发任务，目前均在稳步推进。

此前，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
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。

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疫苗， 是一种杀死
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免疫原性的疫苗，具有生产工
艺成熟、质量标准可控、保护范围广等优点，可用于大

规模接种，并且有国际通行标准来判断疫苗的安全性
和有效性。

我国的灭活疫苗有较好研究基础，甲肝灭活疫苗、
流感灭活（裂解）疫苗、手足口病灭活疫苗、脊髓灰质
炎灭活疫苗等均已广泛应用。

据了解， 上述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企业具备大规
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已为
紧急使用做好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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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
新突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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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���新华社郑州 4 月 14 日电 （记者 牛少杰）记
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

悉， 河南省运用大数据搭建省级金融服务共享
平台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，截至 4 月 12 日 18
时， 进驻的金融机构已通过该平台为企业放款
593.23 亿元。

据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平
台 2019 年 3 月 5 日正式上线运行， 目前共归集
工商、税务、养老、电力、信用、不动产等 17 个部
门 108 类政务数据 5633 万条，免费向银行推送；
截至 4 月 12 日 18 时，平台共进驻 24 家银行，上

线 110 款信贷产品，注册 2.5 万家企业，为 13429
家企业放款 20834 笔共 593.23 亿元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为更好地满足中小
微企业复工复产的贷款需求， 该平台充分发挥
“零接触”“不见面”的优势，1 月 28 日开设“抗疫
专题”，联动银行发布最新优惠政策，开发专属
信贷产品，实现银企无缝连接。

据介绍，截至 4 月 12 日 18 时，各上线银行
通过平台累计为 2085 家企业放款 35.23 亿元，
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。

英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过万
4 月 13 日， 一辆救护车从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旁

驶过。
英国卫生部 12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，英国累

计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达 10612 例， 与前一天的官方数字
相比增加 737 例；累计确诊病例数攀升至 84279 例。

新华社发

河南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放款 593亿多元

������据新华社电 记者 4 月 14 日从公安部交管
局获悉，新修订的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
程序规定》明确，交通违法行为人可以跨省异地
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， 这项规定将于 2020
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

按照原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只能在交通违法
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处理非现场交通

违法行为。 新规定明确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违
法行为事实无异议的， 既可以选择在违法行为
发生地处理， 也可以选择在发生地以外的任意
地方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， 行政处罚按照发
生地的处罚标准执行。 这项措施将于 5 月 1 日
起在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试点，6 月底将
在全国全面实施。

同时， 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管理水平，提
升公众参与， 新规定明确对单位或者个人提供
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， 经查证属实
的，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。 同时，为维护社会良
好风尚， 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严格规范群众举
报的范围和程序、 依法严厉打击恶意举报等方
式，确保群众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得到良好执行。

此外，为进一步规范对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
的查处，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，新程
序规定还对检验酒驾醉驾违法犯罪嫌疑人体内

酒精含量以及重新检验等程序进行了规范，并
增加了与保险监管机构建立交通违法行为与机

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联系浮动制度等内

容。

拍下来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可异地处理

武汉长江新城康复驿站宣布关闭


